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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康德因果关系理论的目标是确保因果关系范畴的实在性，论证的核心前提是因果关系 范 畴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根

据。叔本华对此提出了两个反驳：第一，康德无法区分主观相继和客观相继；第二，因果关系范畴不是客观相继的根

据。如果叔本华的反驳成功，则康德因果关系理论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其实，这两个反驳都不成功。首先，无论从含

义和规定根据还是从判定标准看，康德都已将主观相继和客观相继明确地区分开；其次，第二个反驳对康德的主张存

在三重误解，尤其是误把被因果关系范畴规定的事件一定具有因果关系当作康德的主张。事实上，康德主张被因果关

系范畴规定的知觉未必客观相继，相关的质疑也不成功，所以，康德的因果关系理论依然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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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对叔本华和 康 德 的 比 较 性 研 究，多 集 中 在 意 志 这

一主题上，较少涉及 因 果 关 系。然 而，叔 本 华 对 康 德 因 果

关系理论的反驳十 分 重 要。如 果 他 的 反 驳 成 功，则 康 德 的

因果关系理论面临失 败 的 危 险。研 究 者 们 认 为 叔 本 华 误 解

了康德，但他们对叔 本 华 批 评 的 理 解 都 存 在 问 题。笔 者 认

为叔本华的确误解 了 康 德，而 且 这 种 误 解 比 较 普 遍。本 文

着力澄清这种误解，以 期 达 到 捍 卫 康 德 因 果 关 系 理 论 的 目

的。

一、康德因果关系理论概述

康德的因果关系理 论 受 到 休 谟 影 响。休 谟 面 对 的 问 题

是必然的因果联系的 观 念 来 自 哪 里，他 主 张 这 个 观 念 来 自

由事件的恒常会合而 产 生 的 习 惯 性 联 想 的 印 象。康 德 则 认

为，不是经验使得因 果 关 系 成 为 可 能，而 是 因 果 关 系 使 得

经验成为可能。他通 过 批 判 哲 学 的 建 构，主 张 因 果 关 系 范

畴本身就是必然的。他 面 对 的 问 题 是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如 何 具

有实在性，解决的着手点是客观相继。

客观相继是现象或知觉之 间 的 必 然 秩 序。① 如 果 有 两 个

现象或知觉Ａ和Ｂ，先 行 状 态 为 Ａ，后 继 状 态 为Ｂ，那 么

客观相继是指Ａ必然先行 于Ｂ，不 能Ｂ先 行 于 Ａ。康 德 举

了看船顺流而下的例子进行说明。“我对这艘船在这条河下

游的位置的知觉是跟随在对它在上游的位置的知觉之后的，

而不可能在领会这个现象时想要首先知觉到这艘船在下游，

然后才知觉到它在上游。”［１］ （Ｐ１７８）与客观相继对立的是

基于想像力的单纯的 主 观 相 继。主 观 相 继 是 指 领 会 中 一 个

知觉对另一个知觉的 跟 随 关 系，它 的 特 点 是 没 有 确 定 的 秩

序，既可以Ａ先行于Ｂ，也可 以Ｂ先 行 于 Ａ。康 德 也 举 了

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看房子，“我的知觉在领会时可以从

房顶开始，到底层结 束，但 也 可 以 从 底 下 开 始，到 上 面 结

束，同 样 还 可 以 从 右 边 或 左 边 来 领 会 经 验 性 直 观 的 杂

多。”［１］ （Ｐ１７９）

康德通过客观相继 来 证 明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的 实 在 性。某

物发生是关于客体的 知 识，因 而 它 和 先 行 的 另 一 物 是 客 观

相继的，否则它只是 想 像 力 的 主 观 游 戏。而 客 观 相 继 不 能

来自感性直观和想 像 力，也 不 能 来 自 时 间 本 身，只 能 来 自

范畴。范畴里边，除了因 果 关 系 范 畴 的 原 因 和 结 果 之 间 具

有必然秩序，其他范 畴 都 不 具 有，因 而 客 观 相 继 只 能 来 自

因果关系范畴，这样，因果关系范畴就具有实在性。

二、叔本华的两个反驳

因果关系论证的核 心 前 提 是：因 果 关 系 范 畴 是 客 观 相

继的根据，叔本华对 其 提 出 了 两 个 反 驳。第 一 个 反 驳 是 外

围性的，针对客观相 继 概 念。他 从 看 房 子 和 看 船 顺 流 而 下

的例子开始。“我主张，在这两种场合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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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因为 “这 两 种 场 合 都 是 两 个 物 体 中 相 对 位 置 的 变

化”。［２］ （Ｐ８９）前 者 是 房 子 不 动 眼 睛 动，后 者 是 眼 睛 不 动

船动，无论如何，它们 都 是 两 个 物 体 的 相 对 运 动，区 别 仅

在于，第一种场合的 参 照 物 是 观 察 者 自 身，因 而 很 容 易 颠

倒观看房子的次序。“如果对于观察者来说，使这条船逆流

而上地移动就像改变 他 自 己 眼 睛 的 方 向 一 样 容 易，那 么 在

第二种场合将变化的 相 继 次 序 加 以 颠 倒，就 将 同 第 一 种 场

合一样是可能的。”② ［２］ （Ｐ８９）在叔本华看来，看房子和看

船顺流而下跟他经过 一 队 士 兵 和 一 队 士 兵 经 过 他 一 样，都

是他和士兵的相对 运 动，没 有 实 质 上 的 差 别。由 于 看 房 子

和看船顺流而下没有 差 别，又 由 于 看 房 子 和 看 船 顺 流 而 下

是主观相继和客观相 继 的 例 子，因 而 他 主 张 主 观 相 继 和 客

观相继区分不开。

第二个反驳直接针对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根 据

的观点。叔本华认为这 个 核 心 前 提 出 自 第 二 类 比 的 第 二 版

标题： “一 切 变 化 都 按 照 因 果 连 结 的 规 律 而 发 生”［１］

（Ｐ１７５）。“变化”是实体的偶性的客观相继，“因果连 结 的

规律”简称为因果 律，因 而 “一 切 变 化 都 按 照 因 果 连 结 的

规律而发生”是指因果律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根 据。③ 但 是，叔 本

华将它进 一 步 理 解 为 因 果 律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认 识 根 据，即

“变化 的 客 观 相 继 只 能 通 过 因 果 规 律 而 被 我 们 认 识”［２］

（Ｐ９２）。只有认识到事件被因果律规定，才能认识到它们客

观相继，根据推论可 知，它 等 同 于 只 要 认 识 到 事 件 客 观 相

继，就能认识到它们 被 因 果 律 规 定。这 意 味 着，只 要 认 识

到两个事件客观相继，就能确知它们具有因果关系。

叔本华认为这与 事 实 不 符。事 实 上，我 们 认 识 到 两 个

事件客观相继，但确 知 的 是 它 们 未 必 具 有 因 果 关 系。他 举

了三个例子来佐证 这 一 点：第 一，设 想 有 人 走 出 房 间 时 恰

好有块瓦片掉下来，我 们 知 道 他 走 出 房 间 和 瓦 片 落 下 是 客

观相继的，但能够确 知 这 两 个 事 件 并 不 具 有 因 果 关 系；第

二，我们知道一个音 乐 作 品 的 各 个 音 符 是 客 观 相 继 的，但

也能确知它们不具 有 因 果 关 系；第 三，我 们 知 道 白 天 和 黑

夜是客观相继的，而 且 是 交 替 的 客 观 相 继，但 我 们 确 知 它

们并不互为因果。

第二个反驳主张因 果 律 不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根 据。叔 本 华

采用归谬法来论证，他 先 将 因 果 律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根 据 转 化

为因果律是客观相继 的 认 识 根 据，由 此 推 出 只 要 认 识 到 两

个事件客观相继，则 能 确 知 它 们 具 有 因 果 关 系，然 后 通 过

指出它与 事 实 不 符 得 出 结 论：因 果 律 不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根

据。④

三、学界对叔本华的批评

如果叔本华的反驳 成 功，那 么 因 果 关 系 论 证 就 是 不 可

靠的。研究者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他们对其展开批评。

史密斯 （Ｋｅｍｐ　Ｓｍｉｔｈ）和 尤 因 （Ｅｗｉｎｇ）全 面 回 应 了 叔 本

华的两个反驳，裴顿 （Ｐａｔｏｎ）、阿利森 （Ａｌｌｉｓｏｎ）、沃 特 金

斯 （Ｗａｔｋｉｎｓ）和盖耶尔 （Ｇｕｙｅｒ）等人回应了第二个反驳。

叔本华的第一个反 驳 是：由 于 看 房 子 和 看 船 顺 流 而 下

都是客观相继的，因而 康 德 试 图 区 分 的 主 观 相 继 和 客 观 相

继实际上区分不开。史 密 斯 认 为 这 是 “叔 本 华 完 全 不 能 理

解康德批判观念论的中心论题的典型例证”［３］ （Ｐ３９０）。他

认为康德还是区分了 主 观 相 继 和 客 观 相 继，尽 管 主 观 相 继

中包含了客观的因素，但不能混淆二者的区别［３］ （Ｐ３９１）。

尤因对叔本 华 的 反 驳 是，看 房 子 和 看 船 顺 流 而 下 有 区 别：

看房子的知觉是被自 己 而 非 外 部 对 象 决 定，看 船 的 知 觉 则

是被外在的船决定，因 而 前 者 是 主 观 相 继 的，后 者 是 客 观

相继的。“我们并不将客观性赋予我们知觉房子的不同部位

的秩序，因为我们不把 这 个 秩 序 看 作 被 我 们 身 体 以 外 的 因

素所决定。”［４］ （Ｐ８７）

史密斯和尤因都坚持 康 德 成 功 地 区 分 了 主 观 相 继 和 客

观相继，尤因还提出 了 区 分 标 准，即 被 自 己 决 定 的 知 觉 秩

序是主观相继的，被外 部 对 象 决 定 的 知 觉 秩 序 是 客 观 相 继

的。但这种解读没有 文 本 依 据。康 德 通 过 想 像 力 和 纯 粹 知

性概念来区分主观相继和客观相继，在这里没有得到体现。

而且，按照叔本华的 思 路，尤 因 的 区 分 恰 好 取 消 了 二 者 的

区别，因为二者都是 两 物 的 相 对 运 动，一 个 是 眼 睛 相 对 于

房子在运动，另一个 是 船 相 对 于 眼 睛 在 运 动，二 者 没 有 实

质差异。所以，史密斯和尤因对叔本华的批评是不成功的。

对于叔本华的第二 个 反 驳，当 代 研 究 者 认 为 他 理 解 错

误，不能将 “一切变 化 都 按 照 因 果 连 结 的 规 律 而 发 生”理

解为因果律是客观 相 继 的 认 识 根 据。史 密 斯 的 理 解 是：客

观相继有先行原因。也 就 是 说，他 把 客 观 相 继 当 作 一 个 整

体，所谓客观相继 （变 化）按 照 因 果 律 而 发 生，是 说 这 个

相继序列的整体有先 行 原 因，而 不 是 说 这 个 序 列 内 部 的 事

件或知觉相关于因果 律。由 此 他 重 新 解 释 了 叔 本 华 的 三 个

例子。史密斯认为后 两 个 例 子 很 容 易 解 释。乐 器 声 的 客 观

相继的原因是乐手的 演 奏，地 球 从 白 昼 到 黑 夜 的 客 观 相 继

的原因是 “地球对于太阳变动着的 位 置”［３］ （Ｐ４０１）。难 以

解释的是第一个例 子：有 人 走 出 房 间 随 后 瓦 片 落 下，因 为

我们似乎找不到这个 客 观 相 继 的 原 因。史 密 斯 借 用 斯 达 里

尔 （Ｓｔａｄｌｅｒ）的话来回答。“如果实体Ｓ由于原因Ｘ，从状

态Ａ变为状态Ｂ，而实体Ｓ’由于原因Ｘ’，从状态 Ａ’变

为状态Ｂ’，我 们 如 果 称 第 一 个 变 化 为 Ｖ，第 二 个 变 化 为

Ｖ’，问题就是，ＶＶ’之 间 相 继 的 客 观 性 是 如 何 相 关 于 因

果律的。”［３］ （Ｐ４０２）其 中，Ｓ是 我，Ｖ是 我 走 出 房 间，Ｓ’

是瓦片，Ｖ’是瓦片落下，问题在于ＶＶ’的客观相继如何

相关于因果律。斯达里尔的答复 是：“ＶＶ’的 相 继 只 有 我

认为它是一种必然 的 联 系 时，才 成 为 客 观 的。它 必 定 是 这

样被确定着，使Ｖ’在 ‘一 般 的 意 识 中’只 能 在 Ｖ之 后；

必定有一个Ｕ，它的加入就是Ｖ’在Ｖ之 后 的 原 因。我 不

必现实地知道 Ｕ才 深 信 这 一 点。我 只 知 道 每 一 次 Ｕ都 使

ＶＶ’这个相继次 序 发 生。”［３］ （Ｐ４０２）意 即，对 于 有 人 走

出房间和瓦片落下，即 使 我 们 在 经 验 中 找 不 到 这 个 客 观 相

继的原因，也可以断 定 它 有 个 原 因。史 密 斯 认 为，客 观 相

继有先行原因才是正解。

裴顿、尤因和沃特金 斯 同 史 密 斯 持 相 同 的 看 法。裴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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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康德 “没有在 任 何 地 方 断 言，当 我 们 经 验 到 前 后 相

继的事件时，第一个 事 件 必 是 第 二 个 事 件 的 原 因。他 只 曾

断言，这样的一种前 后 相 继 必 须 是 在 因 果 上 被 确 定 的，而

且在先于任何事件的整个事态中，得要发现某东西，‘某种

还没有确 定 性 的 关 联 物’，是 那 事 件 的 原 因。”［５］ （Ｐ８３１）

尤因认为：“康德所证明的不是说如果Ｂ跟随Ａ，它就因果

地被Ａ决定，而是说Ａ－Ｂ这 个 序 列 必 然 地 被 某 个 原 因 或

某些原因决定。”［４］ （Ｐ８７）沃特金斯指出：“如果原因不必

是客观相继的实例 的 第 一 个 状 态，……那 么 必 然 联 系 也 就

不必是相继的各个状态之间的，而是原因 （不管它是什么）

和结果，也就是和状态的相继性之间的。”［６］ （Ｐ２１２）他们

跟史密斯一样，都把 这 个 相 继 序 列 当 作 一 个 整 体，认 为 这

个整体有原因，而不认 为 相 继 序 列 中 的 第 一 个 状 态 是 第 二

个状态的原因。

阿利森进一步指出，叔 本 华 关 注 的 客 观 相 继 只 是 同 一

个实体的诸状态的 相 继，充 其 量 构 成 一 个 事 件，因 而 跟 因

果关系无关，因为后者必须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由于

他关注的客观相继 是 构 成 一 个 事 件 的 诸 状 态 的 相 继，……

因此，它不蕴涵我们能经验到的唯一的相继 （不同事件的）

是原因和结果的相继。”［７］ （Ｐ２５４）阿利森区分了同一个事

件内部状态的相继和 两 个 事 件 之 间 的 相 继，只 有 后 者 才 涉

及因果关系。这样一来，叔本华所说的白天和黑夜的更替，

就同因果关系无关 了，因 为 它 不 过 是 同 一 个 实 体———地 球

———的偶性变更，只构成一个事件。

上述研究者认为客观相继的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有原因，

这种理解无疑是准 确 的。然 而，这 并 没 有 回 应 叔 本 华 的 反

驳。叔本华质 疑 的 不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整 体 和 因 果 律 的 关 系，

而是客观相继的内部 状 态 的 次 序 和 因 果 律 的 关 系。从 看 船

顺流而下的例子可知，看 上 游 的 船 的 知 觉 只 能 先 行 于 看 下

游的船的知觉，不能 颠 倒 次 序，这 说 明 客 观 相 继 的 内 部 状

态的次序是必然的。叔 本 华 追 问 这 种 内 部 状 态 的 必 然 次 序

来自哪里，康德说它 来 自 运 用 于 其 上 的 因 果 关 系 范 畴，他

认为这个解释不 合 适，于 是 提 出 了 反 驳。换 言 之，他 质 疑

的是事件或 知 觉 之 间 的 必 然 次 序 跟 因 果 律 的 关 系。因 此，

上述研究者批错了地方。

盖耶尔注意到必然秩序和因果律的关联。他说：“他的

原则是一个事态被决 定 跟 随 另 一 个 事 态，因 而 仅 当 存 在 一

条据此第二个状态必 然 跟 随 第 一 个 状 态 的 因 果 律，这 两 个

事态才构成一个事件，这 个 事 件 包 含 从 一 个 状 态 到 另 一 个

状态的变化。正是因 为 它 的 原 因，第 二 个 状 态 才 必 然 跟 随

第一 个 状 态，而 第 一 个 状 态 不 必 成 为 第 二 个 状 态 的 原

因。”［８］ （Ｐ２４０）文中的 “他”指 代 康 德。在 盖 耶 尔 看 来，

康德主张客观相继的 两 个 状 态 具 有 必 然 秩 序，这 种 秩 序 只

有通过同样具有必然 秩 序 的 因 果 律 才 得 以 成 立。正 是 因 为

有了因果律 的 规 定，第 二 个 状 态 才 必 然 跟 随 第 一 个 状 态。

可惜盖耶尔 没 有 深 入 讨 论 因 果 律 和 必 然 秩 序 （客 观 相 继）

的关系。

四、对叔本华反驳的回应

上述研究者对叔本 华 的 批 评 是 不 成 功 的。对 于 叔 本 华

的第一个反驳，史密 斯 和 尤 因 局 限 在 他 的 理 论 框 架 中，没

有成功地将主观相继 和 客 观 相 继 区 分 开；对 于 叔 本 华 的 第

二个反驳，研究者们错失了反驳要点。

（一）回应叔本华的第一个反驳

叔本华拒绝承认康德关于主观相继和客观相继的区分，

认为看船顺流而下和 看 房 子 的 情 况 是 一 样 的。但 这 种 观 点

是不对的。主观相继 分 两 种，一 种 是 从 现 象 的 客 观 相 继 推

出的，另一种 是 单 纯 的 主 观 相 继［２］ （Ｐ１７９）。我 们 现 在 讨

论的是第二种主观相继。这种主观相继 “是完全不确定的，

也就不能把任何一个 现 象 与 另 一 个 现 象 区 别 开 来 了。单 是

主观相继丝毫不能证 明 杂 多 在 客 体 上 的 连 结，因 为 它 完 全

是随意的。”［１］ （Ｐ１７９）它的特点是没有确定的秩序，表现

出一种随意性。“我们以这种方式将只会 有 某 种 表 象 游 戏，

它与任何客体都没 有 关 系，就 是 说，凭 借 我 们 的 知 觉 将 根

本不会有 一 个 现 象 按 照 时 间 关 系 与 任 何 别 的 现 象 区 别 开

来。”［１］ （Ｐ１９０）单纯主观相继是表象游戏，跟客体无关。

对客观相继的秩序 “的 领 会 是 根 据 一 条 规 则 而 跟 随 在

对另一个 （先行 的）某 物 的 领 会 之 后 的。”［１］ （Ｐ１７９） “两

种状态之间的这一 关 系 必 须 这 样 来 设 想，即 通 过 它，两 种

状态中何者必须置于前面、何者必须置于后面而不是相反，

这被规定为必然的”［１］ （Ｐ１７６），客观相继是现象之间的必

然秩序。

可见，主观相继是基 于 想 象 力 的 表 象 游 戏，与 客 体 无

关，主观相继的两个 状 态 没 有 确 定 的 秩 序，而 客 观 相 继 受

到范畴的规定，是在 客 体 中 相 继 的 必 然 秩 序。关 于 没 有 确

定的秩序和必然秩序 之 间 的 区 别，我 们 可 以 想 像 一 根 时 间

轴，ｔ１时刻发生事件Ａ，ｔ２时刻发生事件Ｂ，ｔ１＜ｔ２。没有

确定的秩序是说，时间可以从ｔ１流到ｔ２，也可以倒过来从

ｔ２流到ｔ１，相应地，Ａ可以先行于Ｂ，Ｂ也可以先行于 Ａ。

就跟放电影一样，既 可 以 顺 着 放，也 可 以 倒 带。顺 着 放 时

Ａ先行于Ｂ，倒带时 则Ｂ先 行 于 Ａ。必 然 秩 序 是 说，时 间

只能从ｔ１流到ｔ２，相 应 地，Ａ只 能 先 行 于Ｂ，不 能 颠 倒。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主观相继是想像力的产物。“在想像力

中根本不是按照 （何 者 必 须 先 行、何 者 必 须 随 后 的）秩 序

来规定的，一个个跟随 而 来 的 诸 表 像 的 这 个 序 列 同 样 既 可

以视为后退 的 也 可 以 视 为 前 进 的。”［１］ （Ｐ１８４）在 想 像 中，

事件的次序可以随 意 调 换。现 实 中 覆 水 难 收，可 在 想 像 中

泼出去的水也可以收 回 来。而 客 观 相 继 受 到 了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规则）的规定。

主观相继和客观相 继 除 了 含 义 和 规 定 根 据 有 差 别，在

判定标准上 也 有 差 别。撒 齐 汀 （Ｓｕｃｈｔｉｎｇ）认 为 看 房 子 和

看顺流而下的船的区别体现在下面的思想实验中：“如果我

们设想两个人看墙，那 么 他 们 在 同 一 时 间 可 能 知 觉 到 关 于

墙的不同序列；但如果 我 们 设 想 两 个 十 分 相 似 的 人 看 离 开

港口的船，那么假定 相 同 的 外 部 因 果 条 件，他 们 却 只 能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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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到相同的序列。”［９］ （Ｐ３６２）设想两个类似的人，在相似

的物理条件下，对于 同 一 个 对 象，如 果 他 们 的 知 觉 次 序 可

以不同，则说 明 该 次 序 是 主 观 的，反 之 该 次 序 是 客 观 的。

假设张三在ｔ１到ｔ２的时间段中从房子的左边看到右边，此

时这个次序是主观的，因 为 我 们 可 以 设 想 另 一 个 视 力 正 常

的李 四，在 ［ｔ１，ｔ２］中 可 以 从 房 子 的 右 边 看 到 左 边。而

看船顺流而下的次序 是 客 观 的，因 为 即 使 设 想 另 一 个 视 力

正常的李四，他在 ［ｔ１，ｔ２］中 也 只 能 看 到 船 从 上 游 漂 到

下游。

然而，这种判定方法 会 受 到 经 验 的 干 扰。比 如 在 看 房

子的例子中，如果李 四 恰 好 也 从 左 边 看 到 右 边，那 根 据 判

定原则，看房子的次序是客观的。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当然可以再设想王 五、赵 六 等，但 仍 然 可 能 他 们 都 凑 巧 从

左边看到右边，这样 一 来，还 是 得 将 这 个 次 序 判 定 为 客 观

的。所以依靠类似的 人 来 判 断 “能 不 能”颠 倒 次 序 是 有 缺

陷的。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 是 否 违 背 物 理 规 律 来 判 定。对 于 一

个给定的次序，在同 一 个 时 间 段，面 临 类 似 物 理 条 件，若

设想一个相反的次序会违反物理规律，则该次序是客观的，

反之则是主观的。还 是 张 三 看 房 子 的 例 子，不 需 要 设 想 李

四、王五会怎样，只需 要 设 想 在 同 一 个 时 间 段，面 临 相 似

的物理条件，张三若 从 右 边 看 到 左 边，会 不 会 违 反 物 理 规

律。显然不违反，所以它是主观的。反之，看船顺流而下，

同一个时间 段 在 不 加 动 力 的 情 况 下，若 这 艘 船 逆 流 而 上，

则违反了重力原 理，所 以 它 是 客 观 的。因 此，主 观 相 继 和

客观相继的判定标准 是 看 这 个 秩 序 的 反 面 是 否 违 背 物 理 规

律，如果违背，则它是客 观 相 继 的，如 果 不 违 背，则 它 是

主观相继的。

综上，叔本华的第一 个 反 驳 不 能 成 立，无 论 从 含 义 和

规定根据还是从判定 标 准 看，主 观 相 继 和 客 观 相 继 都 有 明

确区分。

（二）回应叔本华的第二个反驳

叔本华的第二个反驳是这样的：（１）如 果 因 果 律 是 客

观相继的根据，那么 因 果 律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认 识 根 据； （２）

如果因果律是客观相 继 的 认 识 根 据，那 么 只 要 认 识 到 两 个

事件客观相继，则能确知它们具有因 果 关 系；（３）事 实 上

我们认识到两个事件 客 观 相 继，能 确 知 的 是 它 们 未 必 具 有

因果关系；（４）所以，因果 律 不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根 据。前 已

述及，前提 （３）有三个重要的例子支持。

这个反驳要成立，必 须 保 证 前 提 （１）和 前 提 （２）是

康德的主张，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前提 （３）起到反驳的效

果。然而，前提 （１）并非康德的观点。在康德看来，因果

律是客观相继的根据，不 能 推 出 因 果 律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认 识

根据，只能推出因果 律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存 在 根 据。认 识 根 据

是认识论视角，存在 根 据 是 本 体 论 视 角，前 者 意 味 着 只 有

认识因果律才能认识 客 观 相 继，后 者 意 味 着 只 有 被 因 果 律

规定，事件才是客观 相 继 的，否 则 就 只 会 是 基 于 想 像 力 的

主观相继。很显然，因 果 关 系 论 证 跟 认 识 无 关，它 属 于 本

体论视角，因而叔本华理解有误。如果非要涉及认识根据，

那么毋宁说，客观相 继 是 因 果 律 的 认 识 根 据，因 为 “时 间

相继当然就是结果在 与 先 行 原 因 的 因 果 关 系 中 惟 一 的 经 验

性标准”［１］ （Ｐ１８６）。“时间相继”即客观相继的时间秩序，

而 “经验性标准”是 将 某 物 识 别 出 来 的 认 识 根 据，这 句 话

表明因果律只有通过客观相继才能认识。

即使把前提 （１）中的认识根据改成存在根据，叔本华

的反驳依然不能成 立。如 果 是 存 在 根 据，那 么 反 驳 会 变 成

这样：（１）如果因果律是客观相继 的 根 据，那 么 因 果 律 是

客观相继的存在根据；（２）如果因果律是客 观 相 继 的 存 在

根据，那么只要两个事件客观相继，则它们具有因果关系；

（３）事实 上 两 个 事 件 客 观 相 继，它 们 未 必 具 有 因 果 关 系；

（４）所以，因果律 不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根 据。这 样 一 来，前 提

（１）的确符合康德的立场，但前提 （２）仍然是误解。

前提 （２）省去了两个重 要 预 设。预 设１：如 果 因 果 律

是客观相继的存在 根 据，那 么 只 要 两 个 事 件 客 观 相 继，则

它们被因果律规定；预设２：如果只 要 两 个 事 件 客 观 相 继，

则它们被因果律规 定，那 么 只 要 两 个 事 件 客 观 相 继，则 它

们具有因果关系。简言 之，预 设２就 是 被 因 果 律 规 定 的 两

个事件一定具有因果 关 系。预 设１是 康 德 主 张 的，但 预 设

２是康德反对的。叔本华误解了康 德。这 种 误 解 比 较 普 遍，

斯特劳森批评康德从概念的必然性跳跃到因果的必然 性［１０］

（Ｐ１３８），陈嘉明批评康德从形式 的 必 然 性 跳 跃 到 内 容 的 必

然性［１１］ （Ｐ６５），他们都错误地把预设２当作康德的主张。

康德的主张是被因果律规定的事件未必具有因果关系。

准确地说，发生的某 物 被 因 果 律 规 定，必 定 有 另 一 物 充 当

它的先行原因，但要 确 定 是 哪 一 物 和 它 具 有 因 果 关 系，得

诉诸经验。因果律能 先 天 断 定 的 是 形 式 的 必 然 性，而 非 内

容的必然性。所谓形 式 的 必 然 性，是 指 发 生 的 某 物 被 因 果

律规定，则必有另一物 充 当 它 的 先 行 原 因，而 内 容 的 必 然

性是指发生的某物被 因 果 律 规 定，则 必 有 那 一 物 充 当 它 的

先行原因，前者 只 断 定 某 物 之 前 必 有 一 个 未 知 的 原 因 Ｘ，

后者却断定某物之前 有 一 个 确 定 的 原 因。康 德 显 然 不 会 主

张因果律具有内容 的 必 然 性。 “如 果 原 先 固 体 的 蜡 块 融 化

了，那么我就先天地 认 识 到 必 定 有 某 种 东 西 先 行 了 （例 如

太阳的热），融化则是 按 照 某 种 固 定 的 规 律 而 跟 随 其 后 的，

虽然我离开了经验就 既 不 能 先 天 地 和 无 经 验 教 导 而 确 定 地

从结果中认识原因。”［１］ （Ｐ５８７）这句话明确表明，发生的

某物 （蜡块融化）必 有 一 个 原 因，这 个 原 因 是 未 知 的，它

究竟是什么，必须诉 诸 经 验。从 原 理 分 析 论 的 角 度 看，因

果 性 原 理 是 经 验 的 类 比，这 种 类 比 是 范 导 性 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并不能像数学一样根 据 结 果 将 原 因 构 造 出 来，

所以因果律不具有内 容 的 必 然 性，不 能 先 天 地 将 特 定 的 两

个事件规定为原因和结果。⑤

陈嘉明批评康德，认 为 他 主 张 “感 冒”和 “发 烧”一

旦被因果律规定，就具有因果关系［１１］ （Ｐ６５）。如 果 真 是 这

样，那康德确实先天 地 断 定 了 内 容 的 必 然 性，但 事 实 并 非

如此。康德的观点是：如 果 感 冒 和 发 烧 被 因 果 律 规 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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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可以先天地断定感 冒 必 有 后 继 结 果 Ｙ，发 烧 必 有 先 行 原

因Ｘ，但Ｙ是不是发 烧，Ｘ是 不 是 感 冒，这 必 须 通 过 经 验

来确认。因此，被 因 果 律 规 定 的 事 件 是 否 具 有 因 果 关 系，

这是由经验决定的。所以，前提 （２）并非康德的主张。

除此之外，支持前提 （３）的理由也不成立，叔本华举

的三个例子都不是 客 观 相 继。以 第 一 个 例 子 为 例，实 际 上

有人走出房间然后瓦 片 落 下，但 如 果 设 想 瓦 片 落 下 有 人 再

走出房间，这丝毫不 会 违 背 物 理 规 律，因 而 它 肯 定 不 是 客

观相继的。不可否认，上 述 事 件 有 时 间 先 后，但 时 间 先 后

不同于 客 观 相 继。不 同 之 处 有 二：其 一，没 有 时 间 先 后，

却是客观相继的，即同时因果关系仍然客观相继。“如果我

把一个放在膨 起 的 床 垫 上 压 出 一 个 小 凹 陷 的 球 看 作 原 因，

那么它与结果就是同 时 的。不 过 我 毕 竟 通 过 二 者 的 力 学 连

结的时间关系而区 分 了 这 两 者。因 为，如 果 我 把 这 球 放 到

床垫上，那么在床垫原 先 平 坦 的 形 状 上 就 会 随 之 有 一 个 凹

陷，但如果床垫有 一 个 （我 不 知 从 何 而 来 的）凹 陷，那 么

在其上并 不 随 之 就 有 一 个 铅 球。”［１］ （ＰＰ．１８５－１８６）在 这

个例子中，球是原因，它 的 因 果 作 用 使 得 床 垫 从 平 坦 变 为

凹陷，因而原因和结 果 是 同 时 的。但 这 里 边 有 客 观 相 继 的

时间秩序，球必然先 行 于 床 垫 的 变 化，不 能 像 主 观 相 继 一

样倒退回去。其二，有时间先后，相继的秩序却是同时的。

第三类比中看月亮和看大地就是如此。先看月亮再看大地，

这是有时间先后的，但 由 于 它 们 是 交 互 接 续 的，因 而 在 秩

序上是同时的。因此，叔 本 华 的 三 个 例 子 跟 先 看 月 亮 再 看

大地一样，虽有时间 先 后，但 在 相 继 秩 序 上 是 同 时 的，并

非客观相继。

叔本华的第二个反 驳 采 取 归 谬 法，他 试 图 从 康 德 认 可

的前提导出与事实不 符 的 结 论，然 而 那 些 前 提 都 不 是 康 德

的主张，所以他的归 谬 不 成 功。他 批 倒 的 只 是 一 个 虚 构 的

稻草人而不是康德。

五、由叔本华的反驳引发的问题

康德的因果 关 系 理 论 涉 及 因 果 律 和 客 观 相 继 的 关 系。

关于这一点，叔本华 误 解 了 康 德，他 以 为 康 德 主 张 客 观 相

继的事件若被因果 律 规 定 则 必 定 具 有 因 果 关 系。然 而，还

有一种误解：被因果 律 规 定 的 知 觉 一 定 客 观 相 继。本 部 分

澄清这种误解，并由此回应一种质疑。

毫无疑问，如果两个 知 觉 客 观 相 继，那 么 它 们 被 因 果

律规定，因为 因 果 律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存 在 根 据。但 反 过 来，

如果两个知觉被因 果 律 规 定，它 们 一 定 客 观 相 继 吗？从 直

觉上看，回答是肯定 的。尤 其 是 当 我 们 将 客 观 相 继 和 同 时

并存进行比较时，这 种 直 觉 更 加 强 烈。试 想，被 因 果 关 系

范畴规定的知觉怎么 会 同 时 并 存 呢？同 时 并 存 应 该 来 自 协

同关系范畴才对。人们 认 为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只 能 运 用 到 顺 流

而下的船的知觉上，将 其 规 定 为 客 观 相 继，不 能 运 用 到 月

亮和大地的知觉上，将 其 规 定 为 同 时 并 存。于 是 有 人 提 出

质疑，康德无法解释为 什 么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只 能 运 用 到 这 种

知觉而不能运用 到 那 种 知 觉 上。迈 蒙 （Ｍａｉｍｏｎ）说： “康

德不能提供标准来解 释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何 以 能 够 辨 别 特 定 的

知觉”［１２］ （Ｐ４６３）；刘凤 娟 也 质 疑 道： “人 们 毕 竟 可 以 问，

统觉是如何把因果关 系 概 念 赋 予 这 一 现 象 （如 顺 流 而 下 的

船）而不是那一现象 （如房屋）？关于这一点康德并没有交

代。”［１３］ （ＰＰ．９２－９３）

然而，康德的主张是 被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规 定 的 两 个 知 觉

未必客观相继，它们 究 竟 是 客 观 相 继，还 是 同 时 并 存，得

诉诸经验。对于可能 经 验 的 某 个 知 觉 来 说，它 被 因 果 关 系

范畴规定，必定有另一 个 和 它 具 有 必 然 秩 序 的 知 觉 充 当 先

行状态，但哪一个知 觉 能 充 当 它 的 先 行 状 态，必 须 求 助 于

经验。这个道理同因果 律 规 定 的 事 件 未 必 具 有 因 果 关 系 是

一样的。被因果关系范 畴 规 定 的 知 觉 具 有 形 式 的 必 然 性 而

非内容的必然性，也就 是 说，某 个 知 觉 必 有 另 一 个 和 它 具

有必然秩序的知觉先 行，却 不 必 是 那 一 个 知 觉 先 行。康 德

不会先天 地 对 内 容 （两 个 特 定 的 知 觉）的 秩 序 有 所 断 定。

“在我们的 诸 表 象 之 间 形 成 了 一 种 秩 序，在 其 中 当 前 之 物

（只要它已形成了）对某种先行状态提供了指示，将它看作

这个已经给予的事件 的 某 个 相 关 物，这 相 关 物 虽 然 尚 未 确

定，但却 对 这 个 作 为 其 后 果⑥ 的 给 予 事 件 有 规 定 性 的 关

系。”［１］ （ＰＰ．１８２－１８３）这 句 话 表 明，发 生 的 某 物 的 知 觉

必有另一个对它具有 规 定 性 的 知 觉 先 行，而 这 个 先 行 的 知

觉还有待经验的确定。

因此，并非如刘凤娟 所 言，因 果 关 系 范 畴 不 能 赋 予 房

屋的知觉，这个范畴 完 全 可 以 运 用 到 看 房 子 的 知 觉 上。诚

然，先看房子 左 边 再 看 房 子 右 边 的 秩 序 不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但它仍然可以被因果 关 系 范 畴 规 定，因 为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只

规定形式的必然性。就 这 个 案 例 而 言，被 给 予 我 们 的 是 两

个知觉：看房子左边 的 知 觉 和 看 房 子 右 边 的 知 觉。这 两 个

知觉被因果关系范 畴 规 定 后，我 们 可 以 先 天 地 断 定，看 房

子右边的知觉必有和它具有必然秩序的先行状态Ｘ。然而，

我们通过经验可知，Ｘ不 是 看 房 子 左 边 的 知 觉。所 以，虽

然这两个知觉被因果 关 系 范 畴 规 定，但 它 们 并 没 有 显 示 出

客观相继 的 关 系。其 实，任 何 两 个 知 觉 是 不 是 客 观 相 继，

这得取决于经验。因果 关 系 范 畴 不 对 特 定 内 容 的 秩 序 先 天

地做出承诺。

所以，迈蒙和刘凤娟 的 质 疑 是 成 问 题 的。不 存 在 某 个

范畴只能运用到这个 知 觉 而 不 是 那 个 知 觉 的 情 况，不 需 要

解释某个范畴如何 辨 别 特 定 的 知 觉，因 为 不 用 辨 别，一 切

范畴运用到每个知 觉 上。即 使 是 顺 流 而 下 的 船，它 也 受 到

所有范畴的规定，包括 本 源 性 的 四 类 十 二 个 范 畴 以 及 派 生

性的其他范畴。很多 人 担 心，同 一 类 范 畴 中 有 些 范 畴 是 冲

突的，比如关系范畴中 的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和 协 同 关 系 范 畴 就

是这样，前者对应的 秩 序 是 客 观 相 继，后 者 对 应 的 是 同 时

并存，显然两种秩序 是 冲 突 的。于 是 他 们 担 心，如 果 因 果

关系范畴和协同关系 范 畴 规 定 同 一 个 知 觉，那 会 导 致 那 个

知觉既客观相继，又 同 时 并 存。然 而，这 种 担 心 混 淆 了 范

畴的先天规定和秩序 的 后 天 判 定 的 区 别。看 下 游 的 船 的 知

觉可以被因果关系范畴规定，也可以被协同关系范畴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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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前者规定，则有另 一 个 知 觉 和 它 处 于 必 然 的 先 后 秩 序

中；它被后者规定，则有 另 一 个 知 觉 和 它 处 于 同 时 并 存 的

秩序中。这两者丝毫 没 有 冲 突，只 是 着 眼 点 不 同。当 我 们

着眼于看上游的船的 知 觉 和 它 的 经 验，此 时 它 们 的 秩 序 是

客观相继，而当我们着 眼 于 看 另 一 艘 下 游 的 船 的 知 觉 和 它

的经验，此时它们的 秩 序 是 同 时 并 存。所 以，同 一 个 知 觉

可以被因果关系和协 同 关 系 范 畴 同 时 规 定，只 是 在 不 同 的

经验中展现为不同的秩序。

知觉被范畴规定相当于潜能层次，而它们的秩序如何，

相当于现实层次，康德实际上描绘了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

在 《未来形而上学 导 论》中，知 觉 判 断 转 变 成 经 验 判 断 需

要三步：第一步，知觉 通 过 想 像 力 综 合 起 来，形 成 主 观 相

继的知觉判断，例如 先 有 看 上 游 的 船 的 知 觉，再 有 看 下 游

的船的知觉；第二步，知 觉 判 断 被 添 加 范 畴，形 成 先 天 综

合判断。如果这个判 断 加 上 因 果 关 系 范 畴，那 么 得 到 看 下

游的船的知觉必定 有 先 行 知 觉Ｘ；第 三 步，这 个 先 天 综 合

判断通过经验将虚位 以 待 的 位 置 充 实 起 来。例 如 我 们 通 过

经验将看上游的船的知觉充实 “先行知觉Ｘ”，这就得到看

上游的船的知觉必 定 先 行 于 看 下 游 的 船 的 知 觉［１４］ （ＰＰ．４２

－４８）。这三步其实就是从潜能到现实的转化。这个过程的

第二步相当于潜能层次，这个阶段知觉判断加上所有范畴，

然后到第三步，我们通 过 经 验 将 其 中 某 一 种 可 能 性 实 现 出

来。例如，看下游的船的 知 觉 可 以 被 因 果 关 系 和 协 同 关 系

范畴规定，被规定之 后 产 生 许 多 潜 在 的 判 断，这 些 判 断 通

过不同的经验表现 为 不 同 的 秩 序。上 文 已 述，如 果 着 眼 于

它和另一艘下游的船 的 知 觉 的 经 验，那 么 被 实 现 出 来 的 秩

序就是同时并存。

综上，和被因果律规定的事件未必具有因果关系类似，

康德主张被因果关系 范 畴 规 定 的 知 觉 未 必 客 观 相 继。每 一

个知觉都被所有范 畴 规 定。由 此 看 来，迈 蒙 和 刘 凤 娟 的 质

疑是成问题的。因果 关 系 范 畴 不 辨 别 特 定 的 知 觉，经 验 才

辨别，不同的经验将被范畴规定的知觉实现为不同的秩序。

结语

康德因果关系理论的 目 标 是 确 保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的 实 在

性，论证的核 心 前 提 是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是 客 观 相 继 的 根 据。

叔本华对此提出了两 个 反 驳。第 一 个 反 驳 针 对 客 观 相 继 的

概念，他认为康德无 法 区 分 主 观 相 继 和 客 观 相 继；第 二 个

反驳直接针对核心前 提，他 认 为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不 是 客 观 相

继的根据。如果他的 反 驳 成 功，则 康 德 因 果 关 系 理 论 的 目

标无法实现。笔者在综 述 前 人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认 为 这 两 个 反

驳都不成功。首先，无 论 从 含 义 和 规 定 根 据，还 是 从 判 定

标准看，康德 都 已 将 主 观 相 继 和 客 观 相 继 明 确 地 区 分 开；

其次，第二个反驳对 康 德 的 主 张 存 在 三 重 误 解，尤 其 是 误

把被因果关系范畴规 定 的 事 件 一 定 具 有 因 果 关 系 当 作 康 德

的主张，因而反驳不 成 功。针 对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和 客 观 相 继

的关系，本文继而指 出，康 德 的 主 张 是 被 因 果 关 系 范 畴 规

定的知觉未必客观相 继，特 定 知 觉 的 秩 序 必 须 通 过 经 验 来

辨别，因而迈蒙和刘 凤 娟 的 质 疑 不 成 功。通 过 对 叔 本 华 的

反驳及其引发的相关 质 疑 的 梳 理，本 文 主 张 康 德 的 因 果 关

系理论依然成立。

（特别感谢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曾晓平教授和华中科技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 李 扬 博 士，本 文 的 写 作 得 益 于 他 们 的

帮助。）

［注　释］

①　严格来说，客 观 相 继 是 客 体 侧 的 现 象 之 间，而 非 主 体

侧知觉之间的 必 然 秩 序，但 康 德 似 乎 没 有 着 力 区 分 现

象的秩序和知 觉 的 秩 序，他 有 时 也 把 发 生 的 某 物 当 作

“可能经验的 知 觉”，因 此 本 文 在 宽 泛 的 意 义 上 使 用 客

观相继概念，把它看作现象或知觉的必然秩序。

②　引 文 略 有 改 动，译 文 中 的 “连 续 次 序”改 成 了 “相 继

次序”。下文遇到 “连续”概念，均改为 “相继”。

③　因果律和因 果 关 系 范 畴 可 以 交 替 使 用，因 为 通 过 概 念

分析可知，因 果 关 系 范 畴 是 原 因 和 结 果 的 必 然 关 系，

这种必然关系 相 对 于 感 性 直 观 而 言 就 是 一 条 规 律 （一

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原因），所以也可以说，因果关系 范

畴是客观相继的根据。

④　学界引发热 议 的 “不 合 逻 辑 的 推 论”的 反 驳 和 这 个 反

驳如出 一 辙。斯 特 劳 森 批 评 康 德 从 “概 念 的 必 然 性”

到 “因果的必 然 性”的 推 论 是 不 合 逻 辑 的。他 所 说 的

“概念的必然性”其实就是事件或与之对应的知觉之间

的客观相继，即 “从事件Ａ到事件Ｂ的客观上的变化”

或 “关于 Ａ的 知 觉 到 关 于Ｂ的 知 觉 而 不 是 相 反 的 次

序”，而 “因果的必然性”是指事件或与之对应的知 觉

之间的因果关系。因 而，所 谓 从 “概 念 的 必 然 性”推

论出 “因果的必然性”，实质是从客观相继推论出因果

关系。这正是叔 本 华 反 驳 的 靶 子。叔 本 华 认 为 康 德 的

观点是：只要认 识 到 两 个 状 态 客 观 相 继，就 能 确 知 它

们有因果关系，这 种 认 识 上 的 充 分 条 件 关 系 就 是 从 客

观相继推论出因果关系。

⑤　需要指出，在 康 德 那 里 存 在 两 种 必 然 性，一 种 是 严 格

的必然性，另一 种 是 相 对 的 必 然 性，前 者 是 指 命 题 的

反面不可能，例如我们说原因有结果是严格地必然的，

若没有原因则 结 果 是 不 可 能 的，后 者 是 指 就 目 前 而 言

没有反例的 情 况，但 它 保 留 出 现 反 例 的 可 能 性。本 文

主 张 的 因 果 律 不 具 有 内 容 的 必 然 性 是 在 前 一 种 意 义 上

使用的，亦即被 因 果 律 规 定 的 两 个 事 件 不 具 有 严 格 的

必然性，但它 们 具 有 相 对 的 必 然 性。总 体 来 说，两 个

事件之间具有 两 种 必 然 性，一 种 是 基 于 范 畴 而 来 的 形

式的严格必然 性，另 一 种 是 基 于 经 验 而 来 的 内 容 的 相

对必然性，但它 们 不 具 有 内 容 的 严 格 必 然 性。内 容 之

间并不因为来 自 经 验 就 成 为 完 全 偶 然 的，它 们 仍 然 具

有相对的必 然 性。正 因 如 此，我 们 才 能 将 诸 如 太 阳 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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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石头热的判断当作知识。

⑥　“后果”的原文是Ｆｏｌｇｅ。在这句话中，Ｆｏｌｇｅ其实就是

后继状 态，不 是 特 指 因 果 关 系 中 和 原 因 相 对 的 结 果

（Ｗｉｒｋ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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